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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根据《河海大学博士研究生申请-考核制招生工作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河海校科教〔2019〕2号）和《关于做好
	一、资格审查
	研究生院和学院对考生的居民身份证、学位证书、学历证书、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及考生资格进行严格审查，对不符
	考生的学位、学历、学籍信息有疑问的，应按照要求在规定时间内提供权威机构出具的认证证明。
	二、材料审核
	学院成立材料审核专家组对资格审查通过的考生申请材料进行审核，主要内容包括：
	1.申请者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经历、课程成绩（25%）；
	2.申请者硕士学位论文情况（含评议书，应届硕士毕业生硕士论文开题报告及论文进展情况）（25%）；
	3.申请者从事报考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经历、已经取得的科研成果（如发表论文、出版专著、科研获奖等）（2
	4.其他：专家推荐意见、考生自我评价、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拟进行的科学研究设想；考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研究
	专家组根据材料审核情况给出成绩（满分100分，60分为合格），材料审核通过的考生方能参加综合考核。材
	三、外语水平考核
	四、综合考核
	2.复试为面试，满分100分，60分为合格，每生面试时间不少于30分钟。主要考查申请者综合运用所学知
	五、录取
	六、其他

